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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8A_E

6_B5_B7_E6_B5_B7_E5_c27_28171.htm 为了加强对专业、代理

报关企业的管理，根据海关总署下发的《海关对报关企业和

报关员年审的规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专业报关单

位的管理规定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代理报关单位的

管理规定》，我关定于2001年3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开展对

专业、代理报关企业的年审，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一、

年审时间：2001年3月1日至2001年3月31日。 二、年审范围

：2000年12月31日前在监管处注册登记的专业、代理报关企

业。 三、年审的预审工作由上海市报关协会负责，由报关协

会向各专业、代理报关企业发放《海关注册登记企业年审报

告书》。 四、专业、代理报关企业申报年审时须提交下列文

件： （一）《海关注册登记企业年审报告书》一式两份； （

二）《专业、代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》正本； （三）经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贴本年度通过年检标识的营业执照及法

人营业执照副本（原件及复印件）； （四）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的本年度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。 五、各专业、代理报关

企业应将上述年审的材料送上海市报关协会，由协会对其经

营状况、资产盈亏情况进行核对，对材料齐全、核实无讹的

，由报关协会送交监管处复审。 六、监管处将对通过年审的

企业进行数据维护，并将签章后的《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等

材料交还上海市报关协会，由报关协会发还给参审的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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